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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友：从“完整的人”到“全能的神” 

杨家友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席勒的宗教观点立足于西方神人关系的传统，继承了近代康德的观点，但又把康德的道德

象征的神变成了审美的神。在席勒那里，上帝只有作为审美假象的自由游戏的形象出现时才是自由和审美的

神，才是值得赞美的。而“与现实和真理相混淆”的上帝则是席勒极力批判的。从人性的自由出发，席勒的审

美教育第一步是通过艺术把分裂的人性恢复到其本性的自由和完整。但在席勒看来，真正自由的人必须具有道

德修养，这是审美教育的第二步，它通过崇高来完成，人性崇高的极限就是神性和上帝。所以在自由的发展道

路上，人从“完整的人”向“全能的神”不断地迈进。《强盗》中的卡尔·穆尔正是这样的典型。 

   【关键词】  审美教育  “完整的人”   “全能的神”  

From integrating People to the Almighty God 

YANG  Jia-you

( School of Philosophy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

    Abstract: Schiller’s point of view of religion was built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go

ds and people, and inherited Kant’s but he transformed Kant’s moral god into aesthetic god. Acc

ording to Schiller, only such God as the aesthetic semblance in game was free and aesthetic, so i

t was worth praising. While the God confused with reality and truth should be criticized. Beginni

ng with freedom of humanity, Schiller re-harmonized the divisive humanity to its nature of freedo

m and perfection by art at the first. But at the same time, Schiller thought that the genuine fre

e people must be of moral cultivation accomplished by sublime. The maximal sublime of humanity is 

The God. So on the way to freedom, people stride forward from integrating people to the almighty 

God. Karl von Moor in DIE RAUBER is the very representative.  

    Key words :  aesthetic education ;  integrating People ； Almighty God  

   曹卫东先生在《从“全能的神”到“完整的人”》（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以下简称“曹文”）一

文中，对席勒的宗教和美育思想进行了解读，拜读之后未敢完全苟同，因此在这里围绕席勒的宗教和美育思想

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席勒以前的西方宗教中的神与人的关系 

   在西方宗教中，存在着不同的神，首先要区分它们。黑格尔在《美学》中对西方宗教的神灵有三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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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第一种神是抽象的神，即犹太教的神耶和华（LORD God），他是不可见的，犹太教说他就是地上的烈火、

天上的闪电。耶和华的事迹主要反映在希伯来的《旧约全书》中，他居住在耶路撒冷。黑格尔说：“希伯来诗

的最普遍的内容是神。神作为服务于他的世界的主宰，不能体现于外在事物，而是从客观世界里退回到他的孤

寂的统一里。”[1]（P92）第二种神是感性的神，即希腊神话中的诸神（gods），他们的代表诸神之王宙斯有

感性的肉身。希腊诸神的事迹主要反映在《荷马史诗》中，他们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庙里。第三种神是具

体的神，即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God），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耶稣的事迹主要反映在

《新约全书》中，他居住在罗马的教堂里。 

   区分了西方宗教里的神的形态，我们还要知道神与人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明了宗教在人类的生活和思

想中的地位和作用。犹太教的神耶和华是作为创世主和世界的主宰而出现的。“《旧约》中的《诗篇》……显

示出人在对神的宗教观念所见到的东西怎样被表达出来，闪耀着灵魂的最强烈的崇高的光辉。世间没有任何东

西有权要求独立，因为一切事物之所以存在，都是凭借神的威力，都是为着颂扬这种威力，同时也为着承认它

自己的无实体性和空虚。”[1]（P95）所以“人的个体正是从这种对万物虚无的承认以及对神的崇敬和赞扬

里，去寻求他自己的光荣、安慰和满足。”[1]（P95）这里已经道出了犹太教中神与人的关系：耶和华自身是

不可见的，但他创造了具有神性的世界万物和以及人类必须遵守的戒命，人类只有遵照神的律法才能找到自己

的光荣、安慰和满足，否则将遭到神的惩罚和复仇。 

   在古希腊奥林匹斯山阿波罗（Apollo）神殿的石柱上刻着著名的希腊名言“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

f）”，与之相对的石柱上刻着另一句箴言“毋过（Nothing in excess）”，这两句名言作为象征最高智慧的

“阿波罗神喻”也道出了神与人的关系。它们告诫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人不是神，人是要死者，神是不死者。

在古希腊还有英雄介于人和神之间，英雄不是神，因为他们生前是人，但英雄又是神，因为他们死后能像神一

样活动。所以英雄是“半神（demigods）半人”，这就是希腊人为英雄在神灵序列中确定的位置。英雄能得到

天神般的崇拜，但不能升格为天神，因为天神是永生的，英雄可以演变或升格为冥神。希腊的这些神灵和英雄

趋向人格化，他们有时也像人一样偷盗、奸淫、彼此欺诈，由此在神性和人性之间就架起了相互沟通的桥。

“正是希腊人格神的这种缺点和不足使得人们能够在神性和人性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在《荷马史诗》中

我们看不到在两个世界之间有什么确定的屏障。人在他的神祗所描绘的正是他自己，在神的一切中所表现出来

的正是人的千姿百态、喜怒哀乐、气质性情，甚至于癖好。”[2]（P137）“人在他的人格化的诸神（personal 

gods）中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他自己的人格。”[2]（P127）这种和人同形同性的神灵和英雄成为了人崇

拜的对象，虽然人不能成为不朽和永生的神灵，但人却可以循着神灵指明的方向成为拥有勇敢、智慧、节制、

正义等美德的英雄。 

   中世纪的上帝是以创造世界和拯救人类的全知全能的形象而存在。“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

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

是人的光。”[3]（P161）“道作为道自身，自身成为了自身，太初是道，道是太初。”[4]道与上帝既同一又

差异，道就是神，神就是圣父，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道与世界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上帝之道就是

照耀人的光芒，光芒的对立面是黑暗，光驱散黑暗，并规定了我们的看和被看。“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

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

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3]（P161）光照亮了人，上帝将他的恩惠和爱

无私地给予人类。但人类却不知道这个道，不接受这个道，这是个开端性的悖论。这种悖论，犹如《创世纪》

里一样，上帝造了人，人有了上帝的形象；另一方面，人有了上帝的形象，同时又有了反叛上帝的魔鬼型的欲

望。这些悖论性的关系，自始至终规定了人与神的关系：人开始了通过耶酥的拯救而回归上帝的征程。对上帝

之光和道的接受，意味着相信和倾听，信仰建立了，也在更高层面上恢复了人与神的关系，使人成为了上帝的

儿女，人被上帝规定。人接受上帝的道与爱的指引，成为像上帝一样具有信仰、希望、博爱等美德的圣人。 

   进入近代，仍然存在着神与人的关系，但人性之光已经从被动的“太初有道”的上帝之光变成到主动的

“太初有为”的理性之光。浮士德在翻译《新约》的“太初有言（道）”时，没有选用“太初有意”、“太初

有力”，而是心安理得地译成：“太初有为！”，原因是“太初有为！”代表着人类“能够实行和创造一切”

[5]（P38）的理性和自由。这时的人类也相信拯救，但是这种拯救已经由被动的依靠上帝的拯救，变成了人类

自身理性的拯救。由此基督教的信仰至上变成了理性至上，宗教也变成了“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人的本

性是自由的，即自由的追求并实现自己的意志，可以像浮士德那样拦海造田，但浮士德从魔鬼那里获得自由意

志的能力后，第一个做的却是诱奸并抛弃少女格蕾琴。所以自由意志的实现必然有个善恶的问题，必须有“道

德自律”。所以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说：“为使这种至善可能，我们必须假定一个更高的、道



德的、最神圣的和全能的存在者，惟有这个存在者才能把至善的两种因素结合起来。”[6]（P289）这个假设的

上帝的意义就在于“使我们对自己有所警惕，因为有上帝的眼光在检查我们的行为，在检查我们的内心。这个

眼光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眼光，但我们把它寄托在上帝身上，造成一种对自己的警醒。”[7]（P182-183）可见，

人类与上帝不仅外形相似，而且人的神性与上帝的神性也具有相似之处，这个假设的上帝的神性就是人自身的

神性，即实践理性的道德自律，其作用在于把近代公民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权力和义务纳入至善的轨道，而

这种至善却又正是人类自由的体现，因为“一切较成熟的伦理宗教——……基督教——……它们发现了宗教义

务的一个更为深刻的含义：这些义务不是作为约束或强制，而是新的积极的人类自由理想的表现。”[2]（P15

1） 

   从上述几个时期的神人关系可以看出，在古希腊，神创造、引导人，人不是神，但死后可能成为神一样

的英雄；在中世纪，神创造、指引人，人不可能成为神，但在神的指引下可以成为像神一样的圣人；在近代，

人的理性规定神性，而神性反过来指引人成为公民。席勒的宗教思想就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二、席勒对神的独特认识及态度 

   近代的席勒不仅继承了西方神人关系的传统，还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对神的认识。席勒在《关于各种审

美对象的断想》（1793）中已经把上帝作为审美对象来思考，他说：“无论我们的思维或行为所提供的法则是

怎样的，它都是由我们提供的；……我可能彻底融合在无所不在的空间和无穷无尽的时间的令人晕眩的表象之

中，或者在绝对完善的表象中感到自己的渺小，——但是，只有我自己才使空间具有它的向度以及使时间具有

它永恒的延续；我自己把至高无上神圣的东西的理念带入了自身之中，因为我是它的创造者，而我所想象出来

的上帝毫无疑义是我的产物，正如我的思想是我的思想那样。”[8]（P60）从席勒冗长复杂的叙述中可以看

出，上帝是人自己想象和创造的绝对完善的超越时空的表象，虽然这个表象让人感到渺小，但它却把人 “至高

无上神圣的东西的理念带入了自身之中”。正是因为这个表象是人创造的一种绝对完善的表象，它已经从一个

认识论的范畴转化成一个心理学的审美范畴。因为“事物的实在性是（事物）自身的作品，事物的假象是人的

作品，一个欣赏假象的人，已经不再以他所接受的东西为快乐，而是以他所创造的东西为快乐。”[9]（P193）

所以，这种表象是一种假象且已经具有了审美的意义，因为它也含有人为创造它而独有的快乐。由于这种作为

假象的上帝能把人“至高无上神圣的东西的理念带入了自身之中”，且是一个绝对完善的表象，所以它已经不

是世俗的上帝，而成为一种审美意味的上帝。这样，康德那里至善的上帝在席勒这里已经转变成至善至美的上

帝。席勒还谈到了这种上帝作为一种假象的特征：“不言而喻，我这里所谈的是审美假象，而不是逻辑假象，

前者不同于现实和真理，而后者与现实和真理相混淆——因此，人们喜好审美假象，是因为它是假象，不是因

为认为它是什么更好的东西。只有审美假象才是游戏，而逻辑假象只是欺骗。承认第一种假象有某种作用，这

绝不会损害真理，因为不存在审美假象冒充真理的危险，而冒充真理是唯一能够损害真理的方式。”[9]（P19

3）可见，席勒认为这种至善至美的上帝之所以能得到人应有的青睐，不是因为“它是什么更好的东西”，而仅

仅因为“它是假象”，是游戏。亦即只有当至善至美的上帝是一种假象或审美形象时，才能把人“至高无上神

圣的东西的理念带入了自身之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其他情况下，当上帝“与现实和真理相混淆”

或“冒充真理”时，上帝便成为了“唯一能够损害真理的方式”。这样，批判“与现实和真理相混淆”的上帝

与赞扬作为审美假象的上帝（详见本文第三部分）就构成了席勒对待神的态度的两个方面。 

   对于“与现实和真理相混淆”的上帝，席勒都给予不遗余力地批判。对于“与现实相混淆”而借助现实

的裁判所压制人类自由的基督教会，席勒一直持批判的态度。正如曹文所说，在《卢梭》（1781）一诗中，席

勒对卢梭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因为他要把处于屈从地位的基督徒变成自由的人。在《希腊的神们》（1788）

里，席勒以吊古伤今的心情憧憬着古希腊的美的世界。因为希腊的多神教已经被打倒而让位于一神教的基督

教，席勒通过这首诗为希腊的群神招魂，实际上是对冷酷的现实的强烈不满，也是对基督教的批判。正如黑格

尔在其《美学》中说：“近代往往有人哀悼希腊艺术的衰亡，而对希腊的神与英雄们的深心向往也有多次由诗

人们在诗里表达过。这种哀伤之所以表现出来，主要是由于对基督教世界持对抗的态度。……从艺术的观点来

看，古典时代文化的衰亡毕竟是很可惜的。席勒的《希腊的神们》那首诗就以这种心情为内容。”[1](P257)同

样，对于那些将上帝“与真理相混淆”，把“上帝是人类主宰”当作“真理”而自以为是人间上帝的世俗君

主，席勒也进行猛烈地抨击。在戏剧《唐·卡洛斯》（1787）里，波沙侯爵反对国王的原因在于，国王“把人

类从造物主手中拿了过来，作为自己手底的创造，而把自己认为是这些新塑造的生物的上帝。”[10]（P116）

总之，对于任何形式的“与现实和真理相混淆”的上帝，席勒都加以否定。因为“只有当假象是正直的（它公

开放弃对实在的一切要求），并且只有当它是自主的（它不需要实在的任何帮助），假象才是审美的。一旦假



象是虚假的、冒充实在的，一旦它是不纯洁的，它发生作用离不开实在的帮助，假象就只不过是达到物质目的

的一种低劣的工具，一点也不能证明精神的自由。”[9]（P197）世俗的上帝发生作用已经离不开实在的帮助，

即通过宗教裁判所和世俗政权对人的肉体和精神进行压迫，这样的上帝只是“达到物质目的的一种低劣的工

具，一点也不能证明精神的自由”。所以，席勒在其诗《我的信仰》（1796）里说：“我信什么教？你举出的

宗教，我一概不信。——为什么全不信？——因为我有信仰。”[11]（P69）那么，席勒的信仰是什么呢？在其

诗《信仰的金言》（1797）里，给出了答案：“我要说三句有意义的金言，它们流传于人口，但它们并不是从

外界起源；而是内心所传授。如果不相信这三句金言，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人生而自由，他是自由人，

哪怕他生在缧绁中。……美德并不是空洞的口号，人可在一生中遵行。……有神，而且有神圣的意志。”[11]

（P82-83）可见，席勒相信人类的自由、美德以及神的存在。三者在人的审美教育中实现了统一。 

    

    三、美育：从“完整的人”到“全能的神” 

   人性的自由和完整，是席勒美育关注的核心。如何让已经分裂的人性恢复其自由、完整的本性呢？在

《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是通过美或艺术：“在美的观照中，心情处在法则与需要之间的一种恰到好处的中

间位置，正因为它分身于二者之间，所以它既脱开了法则的强迫，也脱开了需要的强迫。”［9］（P105）所

以，通过自由的审美活动，分裂的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结合起来，分裂的人变成自由、完整的人。“只有

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9］（P107）也就是说，艺术只有通

过“游戏”才能完成它拯救人性的任务，使人重新恢复成为自由、完整的人。而作为审美假象的自由游戏的上

帝，只要恪守自身的边界，即保持自身的正直和自主性，就能在席勒的“审美王国”里发挥其指引的功能。因

为这种审美假象作为一种至善至美的假象，正是游戏冲动的对象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人的意志所作的规定

永远是偶然的，只有在绝对存在那里物质的必然与道德的必然才是吻合的。”[9]（P17）在席勒的《审美教育

书简》里，“物质的必然”与“道德的必然”互相对应，如同“感性冲动”对应于“理性冲动”一样，都在

“绝对存在”即至善至美的上帝那里得到统一。正因为作为一种审美假象的上帝对游戏冲动起着导向作用，所

以得到席勒的推崇和赞美。 

   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认为美或艺术能使分裂的人变成自由、完整的人，而所谓真正自由的人席

勒认为又必须具有道德修养。在《论崇高·Ⅱ》（1796）中，席勒说：“有道德修养的人，也就仅仅是那种完

全自由的人。”[12]（P202）即获得自由与获得道德修养是同一的，而要达到这种同一的境界，就要使人的天

性中拥有崇高感。“崇高就应该联合美，以便使审美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12]（P213）因此，人的理性

所规定的至善至美的上帝就可以提升人类的道德境界。在《论崇高·Ⅰ》（1793），席勒说：“感到自己对于

上帝在意志决定方面的独立性，并不是别的，而是意识到上帝不可能作为一种威力作用于我们的意志。因为纯

粹意志应该永远与上帝的意志一致，那么就不可能发生我们由纯粹理性决定我们反对神的意志的情况。因此，

仅仅在我们意识到除非我们的意志与我们心中的纯粹理性的原则协调一致，上帝不可能影响到我们意志的决定

的程度上，我们不承认上帝对我们的意志有作用。我们的理性不崇敬上帝身上神圣性以外的任何东西，……而

且只有那种给予我们这种上帝观念的宗教，在自己身上带有崇高的印章。”[12]（P79-80）可见，上帝的意志

代表了“我们心中的纯粹理性的原则”、我们“身上带有崇高的印章”，亦即人的意志中的崇高的神性。“仅

仅在我们意识到除非我们的意志与我们心中的纯粹理性的原则协调一致”意味着仅仅当人类意识到应该向上帝

的意志靠拢，也就是向人的崇高的神性靠拢的时候，这时的上帝就起到了提升人类的道德境界的作用。因为向

神性靠拢是人的天性：“尽管无限的存在即神性是不能变的，可是有一种倾向还必须称它是神性的，这种倾向

把神性最根本的标志，即功能的绝对启示（一切可能的事物都有现实性）和表现的绝对一体性（一切现实的事

物都有必然性）当作它无限的任务。人在他的人格中无可否认地带有这种趋向神性的天禀。”[8]（P77）向神

性靠拢的人类就从“完整的人”向“全能的神”发展。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很清晰地描述了

这种神性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在人类中神性变成了自我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又重新通过人类来显示神

性。然而这种事情并不发生在个别人之中，也不通过个别的人，而是发生在全体人类之中并通过全体人类来进

行的：所以每一个人只不过理解和表达神性宇宙的一部分，然而一切人类总合起来就在观念中和在实在中理解

和表达整个神性宇宙。……人们有权利说：人类是上帝的化身。……如果人类意识到自己的神性，那么就会鼓

舞他们自己来表现神性。”[13]（P265）渴望追求无限自由的欲望使人类构想出一个神性王国来超越现实，因

而这种理想便具有了审美性，而审美永远具有理想性。审美趋向于永恒、无限的自由，其终极就是趋向于全能

的神性，它对人类起到精神抚慰、道德净化、境界提升等作用。“通过它，我们的心灵就离开那暂时的东西和

有限的东西，而意识到原始的美和永恒的和谐意识。这种意识使情感丰富的人在祈祷时或在熟视教会的象征时



全身战栗；一个思想家在行使那崇高的精神力的时候感到这种神圣的感情。”[13]（P302）正是在此神性中，

体现了人的自由和美德，从而实现了自由、美德和神性的统一，而这三者正是席勒给予我们的“信仰的金

言”。  

    四、卡尔·穆尔：从“完整的人”到“全能的神”的典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从“完整的人”到“全能的神”的典型：以曹文中提到的席勒的《强盗》中的主人公

卡尔·穆尔为例。曹文对卡尔·穆尔这个形象的解读也很偏颇。曹文的错误之处正像席勒所批判的那样：“牺

牲了宗教来显露聪明，这也是现在很流行的事，甚至一个人在他的著作里如果不以无神论的嘲讽来揶揄最神圣

的宗教真理的话，人们就不会把他看作是一个天才。诚然，‘圣经’的高贵单纯，已经在所谓聪明头脑的日常

集会中被歪曲了，被践踏成可笑的东西了；因为无论怎样神圣严肃的事情，如果一旦被曲解，怎么会不招致嘲

笑呢？”[14](序言P3)而席勒自己在《第一版序言》道出了写这个剧本的目的：“这个剧本，读者只可以把它

当作一种利用了戏剧手法的特点，来抓住人类心灵作用最深处的戏剧性的故事。”[14]（序言P1）只有抓住人

物“心灵作用最深处”，才是解读强盗卡尔·穆尔的钥匙。“我希望，当我把这个善于恶作剧的‘圣经’讥笑

者借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之身而呈现在深恶痛绝的世人面前的时候，我就是为真正的宗教和道德作了一番异乎

寻常的保卫了。”[14](序言P3)用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都能皈依神来阐明他所认为的“真正的宗教和道德”。

因为“任何人，即使是最坏的人，他们的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映现出上帝的影子来的；而且，最坏的人通向最

正直的人的道路，也许并不是像做小恶的人那样的疏远，因为道德行为和精神力量是并行的，所以陷入迷途越

广越深的人，做的过错越有分量的人，他的转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14](序言P3) 

   卡尔·穆尔是怎样转变的呢？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追求自由而做了强盗头领。“我原来还想回到

鸟笼里去，那时候我真是个大傻瓜！我的精神要做一番事业，我的呼吸要追求自由！杀人犯，强盗！我就要用

这些称号，把法律踏在脚底下。”[14]（P32）“法律只会把老鹰的飞翔变成蜗牛的缓步。法律永远不能产生伟

大人物，只有自由才能造成巨人和英雄。”[14]（P18）虽然是强盗，他却代表着正义。他嫉恶如仇，经常杀富

济贫，带领的队伍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以80人打败1700多官兵，这场战斗只牺牲1人而杀死300多名官兵，因

而声威大振，队伍不断壮大。此时卡尔·穆尔的形象正是曹文所说的席勒“利用‘戏彷’制造‘反讽’”，呼

应了《强盗》扉页上“药治不了的，要用铁；铁治不了的，要用火。——希波克刺忒斯”和“打倒暴虐者”的

内容。但席勒并没有在此停滞不前，因为“完整的人”还不是他的最终追求。卡尔·穆尔在一次救一个下属的

战斗中因为采取调虎离山之计而全城放火，最后虽然救出了属下却造成了80多个无辜生命的死亡，从此他陷入

深深的自责中。“上天的复仇之神啊……我能怎么办呢？假如您的灾疫，您的饥饿，您的水患，都是用邪恶蚕

食了善良的时候，您能怎么办呢？火焰本来是应该烧毁蜂窝的，现在却烧了欣欣向荣的好庄稼，谁还可以扑灭

它呢？哼！这个谋杀孩子的，谋杀女人的，谋杀病人的人！这种举动多么令我灰心！这把我最美好的工作都给

玷污了！毁坏了！”[14]（P71）这种自责使他几次差点自杀。后来无意中救出自己的父亲并知道弟弟弗郎兹的

恶劣行径后，才从自责中缓解出来，认为自己是上帝的执行者：“你们从没梦想到要作天意的执行者吧？束缚

我们命运的迷网现在松开了！在今天，在今天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力量使我们的事业高贵起来了！”[14]（P13

3）他派人逼死了弗郎兹，但却使老穆尔随后悔恨而死（因为他认为两个儿子都是由于他的过错而死亡）。这更

加深了卡尔·穆尔的自责。认为自己“这性命充满了丑行和罪恶”，他不敢奢求恋人爱密丽亚的谅解。这又使

恋人失去了他的爱而自取死路。最后他意识到自己不是神：“我是一个愚人，妄想用恐怖把世界改好，妄想用

反对律法来建立律法！……上帝啊，我妄自以为我曾把您的刀修好，把您的偏心纠正；然而，这只是幼稚的妄

想罢了。……上帝啊，对这个孩子慈悲，慈悲吧，他曾经妄想代替您。只有您才有权复仇。您不需要人类的帮

助。”[14]（P157）虽然卡尔·穆尔知道自己不是神，但他决定像耶稣一样用自己的生命来拯救自己和别人：

“牺牲一个人就可以在全人类面前使那律法和秩序的不可侵犯的庄严性得以伸张，这个要牺牲的人就是我自

己。我自己必须为这而死。……人会在这方面赞美我的。我记得，在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曾同一个穷人讲过

话，他做短工，养活十一个孩子。——不是说谁活捉住大盗，就可以得一千块法国金币吗？这个人可以得救

了，我去叫他把我交给法官，让他得到那一笔奖金。”[14]（P158）最后他以自己的生命使自己摆脱了人性的

局限而趋向于神性。所以席勒说：“从我剧本的奇特的结局看来，我应该说，它是有权利在道德的书籍中占一

席之地的。那里，坏人已经得了他应得的惩罚。迷误的人已经又走上了正路，善得到了胜利。”[14]（序言P

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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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对于宗教，席勒的态度不是简单地肯定和否定。他立足于西方神人关系的传统，继承了近代

康德的观点，但又把康德的道德象征的神变成了至善至美的神。在席勒那里，上帝只有作为审美假象的自由游

戏的形象出现时才是至善至美的神，才是值得赞美的。而“与现实和真理相混淆”的上帝则是席勒极力批判

的。从人性的自由出发，席勒的审美教育的第一步是通过艺术把分裂的人性恢复到其本性的自由和完整，此时

的神或上帝对人起着指引作用。但在席勒看来，真正自由的人必须具有道德修养，这是审美教育的第二步，它

通过崇高来完成，人性崇高的极限就是神性和上帝，此时的神或上帝对人起着提升作用。所以在自由的发展道

路上，人是从“完整的人”向“全能的神”不断地迈进。《强盗》的主人公卡尔·穆尔正是这样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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